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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州市财政局贯彻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
关于调整广西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招标数额

和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

市直各单位，各县（区）财政局：

为落实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年广

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的通知》(桂政办电〔2021〕68号）

有关要求，深化政府采购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

商环境，促进政府采购提速增效，自治区财政厅印发了《关于调

整广西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招标数额和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》

（桂财采〔2021〕61号），现就贯彻落实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遵

照执行。

贺州市财政局文件

贺财采〔2021〕15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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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关于调整后的数额标准和限额标准

（一）调整后的公开招标数额标准如下:

政府采购货物、服务项目公开招标数额标准全区统一为 300

万元。政府采购货物或者服务项目，采购金额达到 300万元以上

的，采用公开招标方式。

政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、服务公开招标数

额标准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。政府采购工程依法不进行招标

的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等规定的竞争性谈判、竞争性磋商或者

单一来源等采购方式采购。

（二）调整后的分散采购限额标准如下:

货物、服务类项目:自治区本级为 100万元，设区市、县(市、

区）级为 50万元;

工程类项目:自治区本级为 100万元，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)级

维持原标准 60万元不变。

二、关于启用时间

调整后的广西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招标数额和分散采购限额标

准自 2021年 11月 1日起执行。

三、关于采购人主体责任

（一）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

严格落实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(财库〔2020〕

46号）规定。其中，采购限额标准以上，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

服务采购项目、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，适宜由中小企业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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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的，采购人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。超过 200万元的货物

和服务采购项目、超过 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

业提供的，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 30%以上专门面向中

小企业采购，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 60%。

（二）完善采购人内部控制机制

采购人应建立与采购活动主体职责相适应的内部控制制度，

明确内部归口管理部门，加强对确定采购需求、选择代理机构、

确定采购方式、选择评审专家、落实采购政策、确定采购结果、

签订采购合同、履约验收管理、公开采购信息、组织质疑答复等

重点环节的控制管理。主管预算单位要加强对所属单位政府采购

内控工作的指导和监督﹐及时发现隐患、揭示风险、解决问题。

（三）着力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

采购人应全面贯彻落实优化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要求，依

法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和不同地区的市场主体，不得以不合理条

件或者产品产地来源等进行限制或排斥。

附件：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调整广西政府采购项目公

开招标数额和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》（桂财采〔2021〕

61号）

贺州市财政局

2021年 9月 2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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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1年9月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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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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